
� � �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

，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比亚迪

（

Ａ

股

）、

比亚迪股份

（

Ｈ

股

）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９４

、

０１２１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黔 程燕

、

张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 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

传真

（

＋８６

）

７５５－８４２０ ２２２２

（

＋８６

）

７５５－８４２０ ２２２２

电话

（

＋８６

）

７５５－８９８８ ８８８８

（

＋８６

）

７５５－８９８８ ８８８８

电子信箱

ｄｂ＠ｂｙｄ．ｃｏｍ ｄｂ＠ｂｙｄ．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集团主要从事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

以及包含传统燃油汽

车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

，

同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新能源产品领域的相

关业务

。

比亚迪为全球领先的二次充电电池制造商之一

，

主要客户包括三星

、

微软及华为等手机

领导厂商

，

以及博世

、

Ｔ Ｔ Ｉ

等全球性的电动工具及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厂商

。

本集团生产的

锂离子电池及镍电池广泛应用于手机

、

数码相机

、

电动工具

、

电动玩具等各种便携式电子设

备和电动产品

。

作为全球领先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供货商之一

，

本集团可以为客户提供从整机设

计

、

部件生产到整机组装的垂直整合的一站式服务

，

产品覆盖手机

、

平板计算机

、

笔记本计算

机及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

，

但不生产自有品牌的整机产品

。

该业务的主要客户包括三

星

、

苹果

、

华为

、

联想

、

步步高

、

ＨＴＣ

、

微软等智能移动终端领导厂商

。

自二零零三年拓展汽车业务以来

，

凭借集团产品领先的技术及成本优势及具备国际标

准的卓越质量

，

集团的汽车业务实现高速增长

，

迅速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的领先品

牌

。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研发和推广的先驱

，

集团于新能源汽车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

、

领先的市场份额

，

奠定了比亚迪于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行业领导地位

。

新能源业务是比亚迪未来发展的重要范畴

，

凭借自身在新能源业务领域的技术和质量

优势

，

集团将积极拓展新能源产品领域的相关业务

，

推动业务长远及可持续发展

。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８０

，

００８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１９５

，

８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４８％ ５２

，

８６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８２３

，

４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３

，

５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１．２８％ ５５３

，

０５９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２０６

，

６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

２８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８．１６％ －５６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８４２

，

０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０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９９２．４５％ ２

，

４３６

，

１６９

，

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２ ０．１８ ５２２．２２％ ０．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２２％ １．８４％ ８．３８％ ２．５８％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资产总额

１１５

，

４８５

，

７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４

，

００８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５％ ７８

，

０１４

，

８３３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２

，

２９４

，

４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３６５

，

５９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２％ ２１

，

７０９

，

７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１５

，

２８２

，

５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２９９

，

８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９１１

，

２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５１５

，

３９４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０

，

９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

，

７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９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２

，

０８１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０

，

３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

，

０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５

，

５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８

，

６４９

，

０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９３７

，

００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４

，

９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６３

，

０５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３８３

，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７８

，

３８５

（

Ａ

股 股 东

为

７８

，

２２６

户

，

Ｈ

股为

１５９

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８４

，

４８０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２７．８２％ ６８８

，

８４８

，

７６６

（

注

１

）

王传福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７０％ ５１２

，

６２３

，

８２０

（

注

２

）

４２８

，

１５４

，

６６０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吕向阳 境内自然人

９．６６％ ２３９

，

２２８

，

６２０ １７９

，

４２１

，

４６５

质押

１２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ＨＡＴＨＡＷＡＹ ＥＮＥＲＧＹ

（

原名为

ＭＩ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

境外法人

９．０９％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５７％ １６２

，

６８１

，

８６０ ８１

，

２９０

，

９３０

质押

１１０

，

９２０

，

００１

夏佐全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１％ １１８

，

９７７

，

０６０

（

注

３

）

８９

，

２３２

，

７９５

质押

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国联证券

－

建设银行

－

国联比亚迪

１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３２％ ３２

，

５９０

，

６１２

杨龙忠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７％ 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４％ ２０

，

８７３

，

４００

王念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１９

，

０４９

，

７４０ ９

，

５２４

，

８７０

质押

５

，

０４４

，

０００

注

１

：

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Ｓ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别持有的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注

２

：

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的

３

，

７２７

，

７００

股

Ａ

股股份

；

注

３

：

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Ｓ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别持有的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吕向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之表兄

，

吕向

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５％

和

１０．５％

的股权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本报告期末公司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股东杨龙忠先生通过其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３

、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

一

）

行业分析及回顾

汽车业务

回顾二零一五年

，

全球经济呈现深度调整

，

发达经济体缓慢复苏

，

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势

头减弱

。

二零一五年中国经济增速

６．９％

，

增速继续下滑

。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

中国政府继续着

力推进深化改革

、

促进结构转型

。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

经济增长开始依靠经济结构优化

、

产

业结构升级和创新提供新动力

。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

，

中国汽车市场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

根据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

，

二零一五年

，

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２

，

４５０．３

万辆和

２

，

４５９．８

万

辆

，

同比增长

３．３％

和

４．７％

，

连续

７

年蝉联全球第一

。

其中

，

新能源汽车于二零一五年呈现爆发式发展

，

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一大亮点

。

根据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的统计数据

，

二零一五年新能源汽车销售

３３．１

万辆

，

同比增

长

３．４

倍

。

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

２４．７

万辆

，

同比增长

４．５

倍

；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售

８．４

万

辆

，

同比增长

１．８

倍

。

新能源乘用车中

，

纯电动乘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销量同比分别

增长

３

倍和

２．５

倍

。

另一方面

，

中国传统燃油汽车市场增速持续放缓

，

竞争日趋激烈

。

其中

，

仅

多用途乘用车

ＳＵＶ

继续保持快速成长

，

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

。

二零一五年

，

中

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８７４

万辆

，

同比增长

１５．３％

，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４１．３％

，

占有率比

上年同期增加

２．９

个百分点

。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

，

行业面临的能源

、

环保等方面的挑战也日益严峻

。

为了解决日益

突出的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

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

已成为全球汽

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

在中国

，

积极发展和推广新能源汽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

得到中央

政府从财政补贴

、

税收减免到充电设施建设的全方位政策支持

。

根据规划

，

到二零二零年

，

全

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

１．２

万座

，

分布式充电桩

４８０

万个

，

以满足全国

５００

万辆电动汽车

充电需求

。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根据全球权威市场研究机构

ＩＤＣ

统计

，

随着智能手机渗透率的提升

，

二零一五年全球智

能手机出货量增长大幅放缓

，

销量同比增长

９．８％

至

１４．３

亿部

，

增幅首次跌至单位数

。

然而

，

在

智能手机市场渐趋饱和及经济下滑等因素下

，

本土手机品牌厂商继续取得良好表现

，

在全球

排名前十二位的智能手机厂商中

，

来自中国的手机厂商占据近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

同时

，

中国品牌厂商推出的智能手机新产品

，

凭借突出的产品性能及外观

，

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

迎

，

在国际市场上的销量保持快速增长

。

中国市场方面

，

根据中国工信部数据显示

，

二零一五

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

５．１８

亿部

，

同比增长

１４．６％

，

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４．５７

亿部

，

同

比增长

１７．７％

，

超过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三成

，

中国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

。

然

而

，

随着智能手机市场渐趋饱和

，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

在激烈的竞争下

，

国内外手机厂商为吸

引消费者的青睐

，

更广泛的使用金属外壳及金属结构件

，

并将其应用范围从高端机型扩大至

中低端机型

，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多元及高质量的手机产品

。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回顾年内

，

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销量增长继续放缓

，

市场对锂电池和镍电池的需求疲

弱

。

在光伏领域

，

二零一五年全球光伏装机容量持续快速增长

，

中国新增装机容量创历史新

高

，

然而市场竞争依然激烈

，

产品价格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

光伏产业机遇和挑战并存

。

动力电

池方面

，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推广和普及

，

众多电池厂商不断加大在该领域的研发投入和

产能扩张

，

以把握市场快速增长的巨大机遇

。

（

二

）

业务回顾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比亚迪

」

或

「

本公司

」

及其附属公司

（

统称

「

本集团

」）

主要经营包括

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

、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

以及二次充电电池及光

伏业务

。

年内

，

本集团收入约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９

百万元

，

同比增长

３７．４８％

，

其中汽车及相关产品

业务的收入约人民币

４０

，

６５５

百万元

，

同比上升

４６．０６％

，

当中新能源汽车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１９

，

３４２

百万元

，

同比增长约

１．６４

倍

，

占本集团总收入的比例增至

２４．１７％

，

成为公司重要的收

入和利润来源

。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收入约人民币

３３

，

２６３

百万元

，

同比上升

３５．８８％

；

二次

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的收入约人民币

６

，

０８０

百万元

，

同比上升

１３．８８％

。

三个业务占本集团总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１％

、

４１％

和

８％

。

汽车业务

面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

，

作为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和商业推广的引领者

，

年

内

，

比亚迪积极把握历史机遇

，

策略性加大对该业务的研发和投资力度

，

继续夯实技术优势

、

推出性能优越的新车型并持续扩大电池产能

，

满足市场对本集团新能源汽车的旺盛需求

。

年

内

，

随着新的电池产能的投放

，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

销量同比增长

２０８．１３％

至

５．８

万辆

，

新能源汽车销量居全球第一

，

进一步巩固了集团于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

地位

。

在乘用车方面

，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秦持续热销

，

继续问鼎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

年内

，

集团推出

５４２

战略下首款车型唐

，

作为拥有三擎动力

、

高效节能

、

快速反应等优势的插

电式混合动力

ＳＵＶ

车型唐

，，

一经上市即获得消费者的热捧

，

月销量快速提升至

５０００

台

，

产

品供不应求

。

年内

，

秦与唐共同占据全国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市场约

８０％

的市场份额

，

继

续主导新能源汽车私家车市场

。

未来

，

随着更多新车型推出

，

产品组合将持续优化

，

新能源汽

车的销量可望进一步提升

，

并扩大规模效应

，

进而提升新能源汽车收入和盈利水平

。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引领者

，

年内比亚迪加速新能源车于全球的推广

，

截止目前

足迹遍布全球

６

大洲

、

４３

个国家和地区

、

１９０

个城市

，

其中包括美国

、

德国

、

英国

、

日本等主流

汽车强国市场

。

在公共交通领域

，

比亚迪继续引领全球公交电动化的进程

。

二零一五年

，

本集

团持续拓展纯电动大巴和纯电动出租车在全球市场的应用

，

继年初赢得瑞典订单后

，

集团于

二月在亚洲市场实现突破

，

向日本提供五台

Ｋ９

电动巴士

，

为中国首个正式登陆日本市场的

中国汽车品牌

。

四月

，

比亚迪获得美国加州公交运营商长滩运输署

６０

台

Ｋ９

纯电动巴士订

单

，

创下美国最大的电动巴士订单纪录

。

五月

，

本集团与巴西最大巴士车身制造商马可波罗

正式签约

，

宣布双方将在纯电动校巴领域展开战略性合作

。

在欧洲市场

，

比亚迪与英国客车

制造商亚历山大丹尼斯公司

（

ＡＤＬ

）

签署了合作协议

，

把绿色环保的公共交通带到了伦敦

。

比

亚迪纯电动巴士和纯电动出租车在全球稳定可靠的运营表现广受好评

，

为比亚迪在海外市

场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

。

在国内市场

，

本集团的新能源汽车已拓展至深圳

、

南京

、

杭州

、

珠海

、

大连

、

天津

、

广州

、

西

安和长沙等国内十多个城市

。

截至二零一五年底

，

比亚迪在深圳投入运营的纯电动出租车

ｅ６

和纯电动大巴

Ｋ９

，

累计行驶里程已分别达到

３．６

亿公里和

１

亿公里

，

单车最高行驶里程已达

到

７９

万公里和

３０

万公里

，

创造了全球最长行驶记录

。

年内

，

集团加快推进

７＋４

战略

，

推动新

能源汽车的全市场覆盖

，

其中纯电动叉车已经推向国内多个省份和城市

，

助力我国仓储行业

实现绿色运输

，

为我国仓储电动化及节能环保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

二零一五年十月

，

比亚迪

与北京环卫集团联合打造的

Ｔ８

纯电动洗扫车重磅亮相

，

圆满完成阅兵式路面清扫工作

，

向

世界展示出中国的绿色科技和高端制造业水平

。

年内

，

本集团不断扩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能

，

新产能已逐步投放

。

比亚迪的新动力

电池工厂采用了先进的全自动化生产线

，

代表当前自主装备技术的领先水平

。

该工厂的建成

将为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

二零一五年

，

比亚迪汽车总销量同比增长

１．２３％

至约

３８

万辆

。

在传统燃油汽车领域

，

受

行业环境影响

，

其销量比下降

９．７３％

至约

３２

万辆

。

年内

，

集团继续积极把握国内

ＳＵＶ

市场的

强大需求

，

加大对旗下高端

ＳＵＶ

车型

Ｓ７

的推广

，

并于十月推出新款

ＳＵＶ

车型宋燃油版

，

共

同推动集团

ＳＵＶ

产品线的快速增长

。

轿车方面

，

全新

Ｆ３

的热销给本集团的传统燃油汽车销

量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

受益于产品结构改善

，

年内传统汽车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４．８７％

至约人

民币

１９

，

３４３

百万人民币

。

比亚迪始终坚守绿色能源三大梦想

，

用太阳能

、

储能电站和新能源汽车实现从发电

、

储

输电到用电的全产业链零排放

、

无污染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

，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

高度赞誉

，

陆续获得联合国能源特别奖

、

扎耶德未来能源奖等多项重量级奖项

。

在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法国巴黎举行的第

２１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

ＣＯＰ２１

）

上

，

比亚迪作为中国唯一受

邀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

代表中国企业的绿色科技力量

，

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

方案

。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作为目前全球最具综合竞争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服务供货商之一

，

比亚迪通过垂直整

合的一站式经营模式

，

为国内外手机制造商提供整机设计

、

部件生产和组装服务

。

由于消费

者对手机外观及整体使用体验提出更高要求

，

手机厂商逐步于更多型号的手机中采用金属

外壳及金属结构件

，

其于中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应用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

并逐步渗透至中低

端手机市场

。

为抓住金属部件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

，

集团于年内积极投资扩充产能

，

以满足

市场对金属部件持续增长的需求

。

二零一五年

，

本集团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３３

，

２６３

百万元

，

同比上升约

３５．８８％

。

年内本集团凭借在金属部件领域累积的经验

、

领先技术及成熟的生产工艺等优势

，

继续与国内外手机领导品牌厂商保持紧密合作

，

并积极开拓新客户

，

先后接获多个领导手机

品牌厂商的中高端旗舰机型订单

。

在市场增速放缓及激烈竞争的双重压力下

，

全球手机厂商

于去年的盈利受压并传导至上游供货商

，

集团相关盈利也受到一定影响

。

在部份智能手机

、

平板计算机以及其他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外壳应用由塑料向金属的转型过程中

，

塑料部件业

务持续受压

。

组装业务方面

，

年内集团接获国内领先品牌厂商的智能手机

ＥＭＳ

订单

，

推动手

机部件及组装业务大幅增长

。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本集团的二次充电电池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和镍电池产品

，

广泛应用于手机

、

数码相

机

、

电动工具

、

电动玩具等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

此外

，

本集团亦积极研发动力电池

、

储能电池

和太阳能电池产品

，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

储能电站及光伏电站等领域

。

年内

，

本集团的二次充

电电池及光伏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

６

，

０８０

百万元

，

同比上升约

１３．８８％

。

年内

，

比亚迪建成全球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生产基地

，

为其新能源汽车及储能产品在全

球市场的开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

作为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生产商

，

集团继续提升磷

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并降低成本

，

并同步研发更高能量密度的新型电池

，

以提高新能源汽

车的续航里程及整体竞争优势

。

作为全球新能源领军企业

，

比亚迪凭借其核心技术和卓越产品

，

正全面打开国际市场

，

其多个太阳能项目现已在美国

、

德国

、

英国

、

日本

、

印度

、

南非等国家成功运营

。

年内

，

本集团继

续推进市场开拓

，

积极扩大销售

，

太阳能业务于年内亏损继续收窄

。

储能业务方面

，

比亚迪于年内加快拓展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步伐

，

继续加大力度开拓海外

市场

，

储能产品在美国

、

日本

、

澳洲

、

南非

、

中国等市场不断取得新的销售业绩

。

在美国市场

，

本

集团获得全球清洁能源知名企业

Ｉｎｖｅｎｅｒｇｙ ＬＬＣ

在伊利诺伊州

３１．５ＭＷ

的商用储能项目

，

为

美国最大的储能项目订单

。

同时

，

本集团成功赢得意大利输电系统的储能订单

，

并成功拓展

德国

、

澳洲等海外市场

。

此外

，

比亚迪也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

推动储能电站于国内的推广和经

营

。

优化业务结构及资本结构

为推动集团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

，

强化集团的战略聚焦

，

加快业务转型升级

，

优化集

团的资产结构和资源分配

，

二零一五年二月

，

本集团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战略

合作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出售集团旗下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

品件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

九月

，

合力泰收到中国证监会批复

，

年内已经办理完毕电子部品件

１００％

股权转让过户等相关手续

。

二零一五年六月

，

本集团完成员工持股计划

，

实现员工共同分享公司长期成长带来的收

益

。

该计划旨在建立和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

实现公司

、

股东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性

，

吸引和保留

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

，

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

促进公司长期

、

持续

、

健康

发展

，

为股东带来更高效

、

更持久的回报

。

二零一五年六月

，

本集团宣布拟非公开发行

Ａ

股

，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

，

用

于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和新能源汽车研发等项目

，

以提升集团动力电池产能

、

解决动力电

池的产能瓶颈

，

保障集团当前及末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供应

，

同时加快新能源汽车基础

技术及新车型的研发

。

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根据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

果

，

本公司有关额外

Ａ

股发行的申请已获批准

，

并于二零一六年一月获得正式批文

。

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

，

将显著提升集团资本实力

、

优化资本结构

，

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奠下坚

实基础

。

二零一五年七月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

此外

，

比亚迪汽车金融公司也在年内正式开业

，

在推动集团汽车

销售的同时

，

为集团带来了新的收入及利润来源

。

２

、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３

、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１０％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５

、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５

年为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８

，

９６８

千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人民币

５８

，

１９５

，

８７８

千元增加

３７．４８％

，

主要是汽车和手机业务增加所致

。

营业成本

２０１５

年为人民币

６６

，

５１３

，

５５９

千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人民币

４９

，

１４３

，

８８６

千元增加

３５．３４％

，

主要是汽车和手机业务增加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５

年为人民币

２

，

８２３

，

４４１

千元

，

较

２０１４

年人民币

４３３

，

５２５

千元增加

５５１．２８％

，

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利润增加以及一次性处置子公司所得所致

。

６

、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５

年

，

本集团新设

１３

家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１

家

），

注销

２

家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

无

），

处置

１

家

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

１

家

），

视同处置

，

未纳入合并范围

１

家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

无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上升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４９５．３１％

至

６４４．１３％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

（

万元

）

７２

，

０００

至

９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２

，

０９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季度

，

预计传统汽车业务保持平稳发展

。

新能源汽车领

域

，

纯电动大巴

Ｋ９

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秦

、

唐继续保持良好的

发展势头

，

销量同比大幅提升

，

带动集团收入及利润的持续增长

。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方面

，

随着全球领先智能手机厂商的高端旗

舰机型的量产

，

以及新客户

、

新产品订单的导入

，

集团手机部件业

务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

太阳能业务方面

，

集团继续努力控制成本

及拓展市场

，

盈利能力较去年同期有所好转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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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

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６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６

名

，

全体董事均现场出席

，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董事

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全体董

事经过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中董事会报告章节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

《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

并拟在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二

、《

关于审议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中财务报告章节和香港联交所网

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的

《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

中财务报告章节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业绩公告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业绩公告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其摘要内容详见

同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确认

，

２０１５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

民币

１

，

０１５

，

６３４

千元

，

加上以前年度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２

，

１８３

，

５９８

千元

，

依照

《

公司

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按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１０１

，

５６４

千元后

，

扣除支付

２０１５

年度永续债利息

４０

，

８２９

千元

，

２０１５

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人民币

３

，

０５６

，

８３９

千元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

核准批文

，

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９５

号

）

第十七条之规定

，

上市公司发

行证券

，

存在利润分配方案

、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

，

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

。

如果公司在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实施利

润分配后再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将与发行时间窗口产生矛盾

。

从公司发展和股东

利益等因素综合考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未分配

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

，

以满足公司一般营运资金的需求

。

公司计划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完成后

，

于

２０１６

年度中期拟根据现金流情况进行利润分配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董事会作出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是基于对目前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客观判断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

。

五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２０１５

年度

，

公司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

能够

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

保证会计记录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及时性

。

公司未

有违反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

全面

、

客观

、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

运作

、

制度执行和监

督的实际情况

。

六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内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

，

任期自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上述审计机构

２０１６

年

度的酬金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

，

严格按照

审计准则执业

，

熟悉公司及公司的经营环境

，

关注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实施情况

，

风险意

识强

，

独立程度高

，

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

为公司出具了客观

、

公正的审计

意见

，

我们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内财务报告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七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

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自本议案获得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

结束之日止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

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公司为公司境内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担

保

，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

业务提供担保

；

２

、

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相互进行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

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的担保

。

公司为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及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

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须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００

亿元

。

３

、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境内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及其他业务按出资

比例进行担保

，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境外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及其他业

务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

，

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

且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１

、

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为参股公司从事业务活动所

必须的

，

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

；

２

、

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在实施时

，

由该等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和公司一起

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

八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销售新能源汽车

、

新能源叉车及新技术产品对外提供担

保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自本议案获得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

大会结束之日止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销售新能源汽车

、

新能源叉车及新技术产品对外提

供担保

，

总担保额度须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

，

在此范围内

，

授权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先生签署

相关协议并代表公司处理相关事宜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销售

新能源汽车

、

新能源叉车及新技术产品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１

、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为公司从事新能源汽车业务

、

新能源叉车及

新技术产品推广活动所必须

，

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

；

２

、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在实施时

，

公司需从资信调查

、

资金实力等方面进行严格调查和筛

选

，

挑选合适的客户和第三方租赁公司

，

并对担保对象进行严格监控

，

最大程度降低公司风

险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

九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度发生的超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过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

，

并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与关联方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

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

、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

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

、

沧州明珠塑

料股份有限公司

、

储能电站

（

湖北

）

有限公司

、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

杭州西湖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

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深圳迪程新能源有限公司

、

深圳赛迪新能源

物流有限公司

、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

、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深圳市蓝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

限公司

、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

、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

武汉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

、

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

，

发生以下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

：（

１

）

向关联人采购

各种原材料

；（

２

）

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水

、

电

、

煤

、

气等燃料和动力

；（

３

）

向关联人销售

上市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各种产品

、

商品

（

包含水电煤气燃料动力

）；（

４

）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

包

含科技开发

）；（

５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 （

６

）

受关联人委托代为销售其生产或经营的各种

产品

、

商品

；（

７

）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电力设计

、

工程施工服务

；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将不超

过人民币

１

，

８５０

，

５４０

万元

。

公司董事长及总裁王传福先生现任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

公司

、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及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

并在过去十

二个月内担任过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

公司非执行董事夏佐全先生

在深圳市蓝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子冬先生在沧州明

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

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方

）

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

已按规定

回避表决

，

该议案获其余三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所预计的

２０１６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正常生产经营而发

生

，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

没有违反公开

、

公

平

、

公正的原则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公司在业务

、

人员

、

财务

、

资产

、

机构等方面

独立于关联方

，

且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低

，

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

程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十

、《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在下列条件的前提下

，

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配

发

、

发行及处理公司股本中的额外

Ｈ

股股份

：

１．

董事会根据一般性授权配发

、

发行及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

、

发行或处理的

股份面值总额不得超过公司同类股份总面值的

２０％

；

２．

根据适用法律

（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公司法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

）

并取得所有政府及

／

或监管机构的批准

（

如有

）

行使一般性授权

；

３．

一般性授权将一直有效

，

直到下列三者最早的日期止

：

１

）

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

２

）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后满

１２

个月当日

；

３

）

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者更改本议案所授予董事会的一般性

授权之日

；

授权董事会批准

、

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订及作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性授

权而配发及发行任何新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

、

契约及事宜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一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

（

国际

）

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权利的

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予比亚迪电子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于有关期间

（

按

下文的定义

）

配发

、

发行及处理比亚迪电子的额外股份

，

以及作出或授出将会或可能需要行

使该等授权的售股建议

、

协议及购股权

（

包括债券

、

认股权证

、

公司债券及附有权利可认购或

可转换为比亚迪电子股份的其它证券

），

并授权比亚迪电子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出

将会或可能需要于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力的售股建议

、

协议及购股权

。

比亚迪电子的董事会根据上述批准所配发及发行或同意有条件或无条件配发

（

不论根

据购股权或其它方式配发

）

及发行的股本面值总额

，

不得超过比亚迪电子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本议案当日比亚迪电子已发行股本面值总额的

２０％

。

惟根据

（

ｉ

）

供股

（

按下文的定义

）；

或

（

ｉｉ

）

根据比亚迪电子所发行附有权利可认购或可转换为比亚迪电子股份的任何现有认股权

证

、

债券

、

公司债券

、

票据或其他证券的条款行使认购权或换股权

；

或

（

ｉｉｉ

）

根据任何当时已采

纳以向比亚迪电子及

／

或其任何附属公司雇员或任何其他合资格人士授出或发行股份或可

认购比亚迪电子股份的任何购股权计划或类似安排而发行股份

；

或

（

ｉｖ

）

根据比亚迪电子的组

织章程细则发行股份以股代息者除外

。

“

有关期间

”

指由比亚迪电子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有关议案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日期止

期间

：

（

ｉ

）

比亚迪电子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

ｉｉ

）

比亚迪电子的公司章程或任何适用法例规定比亚迪电子须召开下届年度股东大

会的期限届满

；

及

（

ｉｉｉ

）

比亚迪电子股东于该公司的股东大会通过普通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比亚迪电子决议

案所载授权之日

；

“

供股

”

指在比亚迪电子董事指定期间内向于指定记录日期名列股东名册内的比亚迪电

子股份持有人

（

及

（

如适用

）

有权参与发售的比亚迪电子其他证券持有人

），

按彼等当时的持股

比例

（

或

（

如适用

）

所持其他证券的比例

）

发售股份

，

或发行购股权

、

认股权证或赋予认购比亚

迪电子股份权利的其他证券

，

惟比亚迪电子董事可就零碎股份

，

或于考虑比亚迪电子适用的

任何地区法例

，

或该等地区任何认可监管机构或任何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任何限制或责任后

，

作出彼等认为必需或适当的豁免或其他安排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十二

、《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

、

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以下事项

：

１

、

根据深圳市政府规划

，

公司拟对住所进行变更

，

变更情况如下

：

变更前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变更后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路一号

２

、

根据

《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

）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

在本省行

政区域内使用自有车辆为本单位生产

、

生活服务的普通货物运输

，

包括本单位生产所需原材

料

、

半成品

、

产成品和销售商品等的运输

，

以及使用拖拉机从事农业生产资料

、

农产品和农村

生活资料等的运输

，

不纳入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管理范围

。

公司拟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减少

“

道

路普通货运

”，

以节约成本

，

变更情况如下

：

变更前经营范围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售

；

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道路普通货运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

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

及其零部件的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组的销售

。

变更后经营范围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售

；

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亚迪汽车有限

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

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

组的销售

。

３

、

公司拟对

《

公司章程

》

中第三条

、

第十一条条款相应进行修改

，

具体如下

：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三条 公司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邮编

：

５１８１１９

电话

：

０７５５ ８９８８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８４２０２２２２

第三条 公司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

路一号

邮编

：

５１８１１９

电话

：

０７５５ ８９８８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８４２０２２２２

２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

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

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

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道路普通货运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亚迪汽车

有限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

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

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组的销售

。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

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

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

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

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

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

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组

的销售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公司章程

》。

十三

、《

关于修改

＜

审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对

《

审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

进行如下修改

：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七条 审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包括

：

（

一

）

向董事会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

二

）

指导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

施

；

（

三

）

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

；

（

四

）

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

、

国家审计

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

，

确保内部和外聘审计师

的工作得到协调

；

也须确保内部审计功能在公司内部有足

够资源运作

，

并且有适当的地位

；

以及检讨及监察内部审

计功能是否有效

；

（

五

）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

在向董事会提

交季度

、

中期及年度财务报表前先行审阅

；

（

六

）

审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对公司的内控制度的

健全和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

（

七

）

检讨公司的财务及会计政策及实务

；

（

八

）

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其它事宜

。

第七条 审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包括

：

（

一

）

向董事会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

（

二

）

指导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三

）

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

；

（

四

）

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

、

国家审计机

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

，

确保内部和外聘审计师的

工作得到协调

；

也须确保内部审计功能在公司内部有足够

资源运作

，

并且有适当的地位

；

以及检讨及监察内部审计功

能是否有效

；

（

五

）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

在向董事会提交

季度

、

中期及年度财务报表前先行审阅

；

（

六

）

审查公司的财务监控

，

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制

度

，

对公司的财务监控

，

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制度的健全和

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

（

七

）

与管理层讨论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

，

确保管

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有效的系统

。

讨论内容应包括公司在

会计及财务汇报职能方面的资源

、

员工资历及经验是否足

够

，

以及员工所接受的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又是否充足

；

（

八

）

按董事会委派或主动研究就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事务进行重大调查之结果

，

以及本公司管理层对调查结果

之回应

；

（

九

）

检讨公司的财务及会计政策及实务

；

（

十

）

检讨公司设定的以下安排

：

公司雇员可暗中就财

务汇报

、

内部监控或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提出

关注

。

审核委员会应确保有适当安排

，

让公司对此等事宜作

出公平独立的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

；

（

十一

）

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其它事宜

。

２

第十一条 审核委员会应每年最少一次在董事会执行董事

避席的情况下

，

与外聘审计师举行会议

。

第十一条 审核委员会必须每年至少与公司的核数师开会

两次

。

审核委员会应每年最少一次在董事会执行董事避席

的情况下

，

与外聘审计师举行会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审核委员会实施细

则

》。

十四

、《

关于利用自有短期周转性间歇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利用自有

短期周转性间歇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委托理财

，

资金总量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

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为控制风险

，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

型理财产品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

财务状况稳健

；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公

司利用自有短期周转性间歇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委托理财

，

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

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

同意公司进行委托理财

，

并要求公司管理层做好风险控制

，

严

格按照董事会授权实施

。

公司该委托理财事项符合相关法规

、

规则的制定

，

审批程序合法

，

符

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十五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

《

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定编制的

２０１５

年社会责任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

》。

十六

、《

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６

年度薪酬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２０１６

年度薪酬参照其

２０１５

年度的水平进行适

当调整

，

并于根据公司的相关激励政策和实际经营情况确定其

２０１６

年度的奖金

。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

、

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６

年度薪酬的拟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薪

酬水平是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

、

地区的发展水平而制定的

，

与公司经营业绩

、

各

岗位职位价值

、

责任

、

市场薪酬行情等相适应

。

十七

、《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的内部机构设置作如下调整

：

新成立产品及技术规划处

；

新成立第八事业部

，

将第五事业部原汽车相关业务划入第八事业部

；

新成立第十八事业部

，

第一事业部原电动叉车相关业务划入第十八事业部

；

新成立

ＩＴ

事业群

，

将第一事业部

、

第三事业部

、

第五事业部

ＩＴ

相关业务

、

第九事业部及

营销本部划入

ＩＴ

事业群

；

在

ＩＴ

事业群新成立

ＳＢＵ

（

事业部级

，

三星业务部

）、

ＨＢＵ

（

事业部级

，

华为业务部

）、

ＡＢＵ

（

事业部级

，

苹果业务部

）；

撤销汽车产业办公室

，

相关职责和人员分别划入总裁办公室和产品及技术规划处

；

撤销

ＩＢＵ

（

事业部级

，

宜家业务部

），

相关职责和人员划入第九事业部

；

新成立比亚迪国内汽车销售管理委员会

（

非常设机构

），

秘书科设在汽车产业群生产经

营计划处

；

新成立比亚迪成本费用控制委员会

（

非常设机构

），

秘书处设在会计处

；

新成立新能源车直营管理事业部

。

十八

、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聘请王海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自即日起至公司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

十九

、《

关于召开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

３００９

号公

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以上事项中需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及其它需股东大会

审议事项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公布

。

备查文件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16-00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

会议应出

席监事

５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

，

均以现场方式出席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俊卿先生召集并主

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

，

以记名投票

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于审议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

，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中财务报告

章节和香港联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的

《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

中财务报告章节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业绩公告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业绩公告

，

确认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

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

告

》，

其摘要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

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确认

，

２０１５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

民币

１

，

０１５

，

６３４

千元

，

加上以前年度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２

，

１８３

，

５９８

千元

，

依照

《

公司

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按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１０１

，

５６４

千元后

，

扣除支付

２０１５

年度永续债利息

４０

，

８２９

千元

，

２０１５

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人民币

３

，

０５６

，

８３９

千元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

核准批文

，

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９５

号

）

第十七条之规定

，

上市公司发

行证券

，

存在利润分配方案

、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

，

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

。

如果公司在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实施利

润分配后再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将与发行时间窗口产生矛盾

。

从公司发展和股东

利益等因素综合考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未分配

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

，

以满足公司一般营运资金的需求

。

公司计划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完成后

，

于

２０１６

年度中期拟根据现金流情况进行利润分配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认为该报告全面

、

真实

、

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

六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内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

，

任期自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上述审计机构

２０１６

年

度的酬金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度发生的超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过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

，

并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与关联方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

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

、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

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

、

沧州明珠塑

料股份有限公司

、

储能电站

（

湖北

）

有限公司

、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

杭州西湖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

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深圳迪程新能源有限公司

、

深圳赛迪新能源

物流有限公司

、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

、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深圳市蓝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

限公司

、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

、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

武汉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

、

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

，

发生以下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

：（

１

）

向关联人采购

各种原材料

；（

２

）

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水

、

电

、

煤

、

气等燃料和动力

；（

３

）

向关联人销售

上市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各种产品

、

商品

（

包含水电煤气燃料动力

）；（

４

）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

包

含科技开发

）；（

５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 （

６

）

受关联人委托代为销售其生产或经营的各种

产品

、

商品

；（

７

）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电力设计

、

工程施工服务

；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将不超

过人民币

１

，

８５０

，

５４０

万元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

》。

八

、《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

、

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同意以下事项

：

１

、

根据深圳市政府规划

，

公司拟对住所进行变更

，

变更情况如下

：

变更前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变更后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路一号

２

、

根据

《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

）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

在本省行

政区域内使用自有车辆为本单位生产

、

生活服务的普通货物运输

，

包括本单位生产所需原材

料

、

半成品

、

产成品和销售商品等的运输

，

以及使用拖拉机从事农业生产资料

、

农产品和农村

生活资料等的运输

，

不纳入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管理范围

。

公司拟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减少

“

道

路普通货运

”，

以节约成本

，

变更情况如下

：

变更前经营范围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售

；

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道路普通货运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

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

及其零部件的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组的销售

。

变更后经营范围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售

；

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亚迪汽车有限

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

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

组的销售

。

３

、

公司拟对

《

公司章程

》

中第三条

、

第十一条条款相应进行修改

，

具体如下

：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三条 公司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邮编

：

５１８１１９

电话

：

０７５５ ８９８８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８４２０２２２２

第三条 公司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

路一号

邮编

：

５１８１１９

电话

：

０７５５ ８９８８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８４２０２２２２

２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

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

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

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道路普通货运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亚迪汽车

有限公司比亚迪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

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

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组的销售

。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锂离子电池以及其他电池

、

充电

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柔性线路板

、

五金制品

、

液晶显示

器

、

手机零配件

、

模具

、

塑胶制品及其相关附件的生产

、

销

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不含进口分销

）；

３Ｄ

眼镜

、

ＧＰＳ

导航

产品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作为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

品牌乘用车

、

电动车的总经销商

，

从事上述品牌的乘用车

、

电动车及其零部件的营销

、

批发和出口

，

提供售后服务

；

电

池管理系统

、

换流柜

、

逆变柜

／

器

、

汇流箱

、

开关柜

、

储能机组

的销售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公司章程

》。

备查文件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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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

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等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自该议案获得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

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等提供担保

。

１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本集团

（

含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

融资事务的基本操作为

，

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各

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签署统一的授信协议

，

在日常性的商业融资

（

含借款

、

贸易融资

、

银行承

兑汇票

、

商票贴现

、

保函等

）

活动中

，

授信协议项下的授信额度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共同使

用

，

并同时构成授信协议项下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相应担保

。

此外

，

应公司日常业务的需要

，

公司可能会不时地为控股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就

其它业务提供担保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过去三年获得的授信总额度分别为

：

时间 授信协议总额度

（

人民币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０５．３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０９．８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００．９

公司预计至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公司获得的授信总额度将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

亿元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并提请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自获得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１

）

公司为公司境内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担

保

，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

业务提供担保

；

２

）

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相互提供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

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的担保

。

公司为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及公司境内及境外控股子公司之间

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须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００

亿元

。

２

、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并提请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自获得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境内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他业务按

出资比例进行担保

，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境外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

以及其他业务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

，

总担保额度须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

并严格遵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

上述担保尚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提请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供担保额度的担保对象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

会结束之日前的控股子公司

（

包括全资控股子公司和非全资控股子公司

）、

参股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

、

参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

控股子公司

(下转 B135版)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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